
关于岳阳市 2023 年决算草案和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岳阳市财政局局长 廖星辉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岳阳市 2023 年决算草案和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查。

一、2023 年全市和市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 641169 万元，为预

算的 101%，增长 11.7%,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84776 万元，债务转

贷收入142142万元，调入资金261931万元，上年滚存结余7444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116 万元，收入合计为 1240575

万元；市级支出 1044790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1727 万元，

债券还本支出 91757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92301 万元，支出合

计 1240575 万元，收支平衡。

汇总市级和县区决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2001534

万元，为预算的 102%，增长 8.2%；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56217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768479 万元，调入资金 984539 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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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滚存结余 28372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4618 万元，

收入合计为 8025070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24823 万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85056 万元，调出资金 13700 万元，债

券还本支出 52038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75819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505292 万元，支出合计 8025070 万元，收支平衡。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超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主要

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实施财源建设工程，确保了财政收入

稳中有进。有关情况我们已在年初的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进

行了详细报告。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调整后支出预算的

95%，比向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增加 33.3 亿元，

主要是部分县市区根据决算清理情况对账务进行了调整。

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2023 年，上级补助县市区共

3477399 万元，含市级补助县市区 308035 万元。其中：补助县

级 2561233 万元(含市级补助 74563 万元)，补助区级 916166 万

元(含市级补助 233472 万元)。县级中，补助平江县 605786 万

元、岳阳县 405281 万元、华容县 471672 万元、湘阴县 348828

万元、临湘市 327626 万元、汨罗市 402040 万元。区级中，补

助岳阳楼区 301124 万元、云溪区 139142 万元、君山区 193483

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77579 万元、城陵矶新港区 25265 万元、

南湖新区 73202 万元、屈原管理区 106371 万元。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市级预备费。市级预备费预算 1 亿元，实际支出 7583



万元，主要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置，中央、省和市年中

新出台政策增支。根据具体使用方向列入相关科目，包括：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 2104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95万元,教育支出 1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39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594 万元,节

能环保支出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0万元,农林水支出30万元,

金融支出 35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0 万元。

2.市级“三公”经费。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

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3469 万元，下降 13.7%。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 59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008 万元；公

务接待费 402 万元。市级“三公”经费减少，主要是认真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3.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周转金。2023 年调入使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36116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余额为 91647 万元。预算周转金余额 6000 万元。

4.市级结转资金。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支出

92301 万元，主要是上级年底下达的转移支付以及还需继续实

施的项目支出等。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75205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73160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30479 万元，上年结转 53028

万元，调入资金 26944 万元，收入合计为 1789341 万元；基金

支出 1030231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56 万元，调出资金至一般



公共预算 26193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77780 万元,结转下年支

出 18543 万元，支出合计为 1789341 万元，收支平衡。

经汇总，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2719541 万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67706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456370 万元，上年结

转 218959 万元，调入资金 70702 万元，收入合计为 5533278 万

元；基金支出 330876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042 万元，调出资

金至一般公共预算 81161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228625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182240万元，支出合计为5533278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2023 年市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526 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 20 万元，上年结转 125 万元，收入合计为 7671

万元；本年支出 7013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658 万元，支出合计

为 7671 万元，收支平衡。

经汇总，全市 2023 年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776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820 万元，上年结转 27096 万元，收

入合计 231692 万元；本年支出 89221 万元，调出资金至一般公

共预算 12922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3251 万元，支出合计为

231692 万元，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811631 万元。其中，保

险费收入 466080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315172 万元，利息、转

移收入等其他收入 30379 万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实际支出

714187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71250 万元，转移支



出等其他支出 42937 万元，当年结余 97443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 750787 万元（对比 2022 年部分收支及结余情况有所减少，

是因为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在 2023 年中实现省级统筹，其年度

收支及结余数由省级统一统计）。

经汇总，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382161 万元，

其中保险费收入 709626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604274 元，利息、

转移收入等其他收入 68262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实际支出

1214699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161049 万元，转移

支出等其他支出 53650 万元，当年结余 167462 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1317798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

2023 年，省核定我市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201773 万

元，即 2022 年债务限额 2424919 万元，加上 2023 年新增债务

限额 776854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189066 万元，控制在省核定的债务限额 3201773 万元以内。

2023 年，省财政厅调整各地债务限额后核定我市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为 11109052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043841 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 7065211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 10990442 万元，控制在省核定的债务限额 11109052 万

元以内。

（六）市属非行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屈原管

理区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分别完成 107973 万元、



100190 万元、36857 万元、18333 万元，为预算的 90%、108.4%、

99.3%、105.1%，同比分别下降 2.2%、增长 18.8%、增长 6.6%、

增长 8.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完成 171607 万元、236101

万元、105064 万元、109506 万元，为调整后支出预算的 106%、

98%、92%、102.5%，同比分别增长 18.7%、下降 1.9%、增长 59.1%、

增长 10.5%，均实现收支平衡。

二、2023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深

化预算管理改革，在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上下功夫，优先保障重

点工作，切实防范运行风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稳经济促增长。不折不扣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全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42 亿元。

筹集资金支持己内酰胺和乙烯项目建设。落实稳房地产措施，

发放购房财政补贴2.3亿元，推动城区房地产市场去库存14000

余套。市级安排专项资金 2000 万元，支持举办系列促消费活

动，带动消费 20 亿元。统筹市级产业发展相关专项资金 1.8

亿元，支持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外贸

企业发展，全市纳税超 500 万元企业户数较上年增加 76 户，新

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142 家。兑现财源建设奖励资金

1642 万元。强化财政与金融联动，市财金集团打出“担保+风

补+转贷”组合拳，全年共撬动 117 亿元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中。



加快惠企资金拨付，“岳商通”平台推进惠企资金“直给直兑、

免申即享”。积极推进岳阳自贸片区建设发展。

（二）树牢“大收入”思维，广开源深挖潜。一是加强收

入组织调度。加强收入分析、预测和组织调度，强化“管产业

就要管税收、管支出就要管收入”的认识，持续深化税费精

诚共治，开展重点领域协税护税专项行动，用好市县一体财

税综合信息平台，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在经济下行、减税

降费、房地产市场低迷及湖南石化税收减少等多重减收因素叠

加影响下，全市地方收入仍保持了 8.2%的较快增长，地方收入

规模排进全省前三，地方收入和地方税收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二是深化国有“三资”运作改革。以“一切资源都有可能变资

产，一切资产都有可能变资本，一切资本都有可能转变用于稳

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三变”理念，高位推动、系统谋

划、市场化运作，从运作理念、目标、重点、路径、方式、方

法、机制等 7 个方面打造了国有“三资”运作改革“岳阳模式”。

全市累计推出本土成功案例近100个，其中30多个在全省推介，

6个被国家级媒体报道。2023年全市形成入库收益136.75亿元，

有力拉动了财政收入增长。三是抓实争资争项工作。密切关注

上级政策动向，做好分析和研究，全力争项目、争试点、争资

金。全市争取到位财政性资金 334.5 亿元，同口径增长 12.5%；

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 156.5 亿元，增长 21.6%；一大批

国省试点在我市落地。

（三）聚焦社会事业发展，强统筹保民生。面对财政收支



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着力强化财政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

优先保障重点支出。全力保障了“三保”支出，全市“三保”

支出超 270 亿元。农业、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领

域支出得到重点保障，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

在 70%以上。坚决守牢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支

持打造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保障“菜篮子”农产品供给，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 3234

万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加强铁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

支持做好库区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持续做好新冠肺炎实行“乙

类乙管”后经费保障，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13258 万元，落实全

市近 500 万居民新冠肺炎疫苗免费接种财政补助资金 7321 万

元。安排 6092 万元用于残疾人康复救助、残疾人就业扶持、残

疾人文化教育、残疾人无障碍建设。及时补助困难群体资金

17374 万元。

（四）提升财政治理水平，强监管优效能。扎实开展“绩

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财政政策、

财政资金、财税改革、财会监督、内部管理等领域，推动构建

财政“大绩效”管理体系。深化预算改革，推行零基预算，加

大资金统筹，加快财政资金审批、拨付，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建立

考核常态长效机制。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建立财纪、财巡联动

机制，深入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组织开展惠农补贴、园区



和市直单位财务管理等专项检查，扎实推动问题整改、建章立

制，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债务风险常态化监测，持续推进“六

个一批”风险缓释落地见效，推进高息债务置换攻坚，积极协

调银行机构开展市属平台企业债务“降成本、优结构”行动。

同时抢抓政策窗口期，成功争取到财政部 2023 年隐性债务化解

试点。全市未出现一例因债务偿还导致资金断链，未发生一起

债务风险事件。

2023 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主要表现在：一是保持财税增长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经

济恢复不及预期，房地产持续低迷，“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二是刚性支出有增无减，保“三保”压力陡增。三是债务还

本付息持续增压，可用偿债手段减少，偿债支出大大挤占了

可用财力。对这些问题，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将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德、聚力攻坚，一般公共

预算地方收入实现“双过半”。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

入 106.6 亿元，增长 5.6%，其中地方税收收入 63 亿元，下降

5.8%，非税收入 43.6 亿元，增长 27.9%，非税占比 40.9%，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1.5

亿元，增长 1.5%，“三保”、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得到有力保

障。全市财政库款保障水平维持在 0.3—0.8 的合理区间，保障

了财政资金链安全。但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财政收



入组织愈加艰难，全市地方税收增幅在全省市州中排名靠后，

市本级因湖南石化大幅减收影响尤其明显，地方税收降幅达

23.8%，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财政部门积极作为，多方筹措资金，

有效保障了上半年财政平稳运行。

（一）服务经济发展积极主动。规范财政各类涉企奖补政

策，优化财政资金拨付流程。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全市

为 6.15 万户次纳税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17.9 亿元。加强行

业牵头部门联点帮扶，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困难。举办嗨购毕业

季、惠购湘车等活动，促进本地市场消费升级，落实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挥政策性担保作用，上半年

共撬动 38.96 亿元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

为企业让利 0.53 亿元。完善金融港建设，提高小微企业便利度。

组建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1+3+X”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

（二）过紧日子要求落地见效。切实树牢过紧日子思想，

全面压减一般性支出和各类专项资金，市本级在年初预算的基

础上进一步压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 亿元。出台落实党政机关

习惯过紧日子要求的若干措施，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

范专项资金使用流程，全力保障“三保”、化债及其他刚性支

出。

（三）财会监督不断加强。探索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

之间的协同联动，构建内部贯通、外部协作的“大监督”工作格

局。制定《市直财会监督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把在财会



监督、巡视巡察、审计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单位列入重点监督单

位名录，实行“资金安排从严控制、资金拨付从严审核、日常监

督从严要求”，倒逼单位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深化财经纪律

专项整治，组织自查自纠，督促问题整改。开展惠农补贴资金

专项核查，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四）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开展“绩效管理巩固年”

行动。绩效管理重心前移，强化绩效目标编报管理。配合市人

大开展“两问四评”绩效管理监督，重点关注民生类资金绩效

监督。对所有政府性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实施事前绩效评

估并作为项目立项的前置条件。尝试开展政府收入绩效评价，

选取污水处理费实施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完善《岳阳市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切实将预算安排和执行与评

价结果挂钩。

下半年是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既定方针政策，

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遵照“1376”总体思路，

支持打造“七个岳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多措并举，坚持抓好财政增收。一是进一步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夯实财源基础。加快乙烯、己内酰胺等重大项目

推进，支持打造“1+3+X”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骨干税源企业

培育，实施优势赛道财源培育行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

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落实招商引资财税顾问制度，强化事

前评估，提升招商质效。加强财金联动，做大做优市财金集团



业务，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二是进一步抓好收入组织，着

力挖潜增收。围绕全年地方收入增长 6.5%以上的目标，加强财

源税源分析和工作调度，落实好税费精诚共治，运用好财税综

合信息平台，继续开展重点领域协税护税专项行动，确保各项

收入应收尽收、科学合理、均衡入库。三是进一步加大争资争

项力度，强化财力支撑。继续深入研判上级政策走向，提前谋

划好项目储备、包装，加大财力性、竞争性资金的争取力度，

确保全年争取财政性资金 230 亿元以上。

（二）从严要求，坚持抓好财政节支。进一步严控人员经

费支出、严控运行经费使用、严控项目预算安排、严格项目预

算执行，落实节支手段不打折扣。全面清理对下补助政策，严

格落实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超出范围和标准的逐

步退出。优先保障国家和省规定的政策性、普惠性、兜底性基

本公共服务事项，原则上不自行出台有关增支政策或扩面提标

要求。全面清理在建、拟建的政府性投资项目，根据项目实际

按停、缓、调、撤的办法分类处理。全面清理各类涉企奖补政

策，突出重点、注重绩效，集中对符合“1+3+X”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企业进行奖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绩效不佳的项目

应减必减，应停尽停。

（三）疏堵结合，坚持抓好财政防风险。一是防范地方债

务风险。按照十年化债累计达到 60%的目标全力化解隐性债务，

在保障“三保”的前提下，“砸锅卖铁”统筹财政资金偿债。

打好财政、金融、国资政策组合拳，压实“1+N”化债总体方案



各牵头部门责任。严格落实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论证和开工

财政核准制，严禁超出财政承受能力铺新摊子、上新项目，防

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加强专项债券发行前的审核把关，

在保障乙烯等重大项目前提下，严格压缩市本级及辖区专项债

券发行金额。将金融机构支持融资平台公司降低债务利息负担，

优化债务结构作为主要方向，进一步统筹存量政信资源，对接

金融机构，做深做实金融支持化债工作。按照“2024 年底一个

县市区只能实质性保留一家平台公司”要求，强力推动平台公

司转型，力争到年底一个县市区只实质性保留一家融资平台公

司。二是防范库款保障风险。在“三保”支出、化债资金和党

委政府决策部署的大事要事未保障到位前，不安排其他专项支

出。密切关注财政运行，加强库款监控，确保财政资金链安全。

三是防范财经纪律问责风险。加大财税收入、过紧日子、民生

资金、会计信息质量、内控执行等领域监督力度。强化财经纪

律刚性约束，用好财会监督成果，将其作为预算管理、政策调

整、资金安排、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据。加强财会人员管理，强

化对部门单位财会人员的培训考核。

（四）积极稳妥，坚持抓好财政改革。把改革创新作为财

政破题的关键。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作用。组建 100

亿元（分期到位、首期 20 亿元）市级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加快推动全市首块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落地，统筹管理其他存

量政府性投资基金。突出“1+3+X”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打造

子基金集群，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投资扶持体系。



二是深化国有“三资”运作改革。继续抓好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园区资产清查和盘活，抓好专项债券形成的资产清查

盘活。挖掘“金木水火土数”等可开发利用资源。抢抓国家关

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免税政策窗口期，及时完成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确权办证工作。抓好水面水库、农垦土地、

林业湿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等方面确权办证和运作。推动

使用权（经营权）确权。深入研究产权、债权、股权、特许经

营权、未来收益权，水资源、碳资源、数字资源等，统筹把握

好“用售租股融”手段，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金

杠杠化。将“三资”运作拓展到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各

个领域，下沉到乡镇资产。围绕特色资源或者特色项目，探索

成功路径，成熟一个复制一个、推广一个，逐步在全市推开。

三是全面构建财政“大绩效”管理体系。继续将绩效要求进一

步贯穿于财政政策制定、资金分配使用、财税改革、财会监督、

内部管理等各个方面，发挥好绩效管理“指挥棒”和“风向标”

作用。落实落细绩效管理要求，真正把绩效理念转化为绩效行

动，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资金分配使用效益、财税改革效

果、财会监督效力和内部管理效率。


